** 敬請注意 **

2012 台灣總統、副總統選舉政治獻金限制
1.外國人不得捐贈，雙重國籍者不在此限，因此需要確認是否在台灣仍有戶籍。（外國人捐贈，一律繳國庫不得返還，且候選人將面臨罰則）
2.個人捐款額上限為10萬元。捐贈金額超過新台幣3萬元以上者，收據必須填寫姓名、身份證字號、戶籍地址，三項資料缺一不可。低於3萬元以下者，身份證字號可以電話號碼或是戶籍地址取代。

3.如不需要收據者，依法仍會開立收據，相關資料欄為空白，列為匿名捐款，日後供監察院查核。
